
素考虑，前端采购价格下降，控制成本，推出了高毛利的新产品，使得产品结构变化，公司综合毛利率有所

提升。 因此，公司线下直销收入变动与成本变动的匹配，具有合理性。

结合门店面积，及考虑陈列、产品饱满度等因素，公司门店备货模式为按照月度销售成本的2-3倍左

右备货，门店按需提交备货申请后，存货再从工厂发出。 2022至2024年库存余额除以月均销售成本的比

为1.74、1.86、2.33，公司库存余额与销售成本匹配。

截至2023年4月20日，2022年末的应收账款已全部收回。截至2024年4月20日，2023年末的应收账款

已全部收回。 2024年底应收账款余额1,134.47万，截至2025年4月26日期后收回金额为1,088.27万元。

2、公司近三年线下直销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线下直销收入（不含

税）

线下直销收入（含税）

A

期初应收账款余额

B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C

商场费用支出从收

入扣减金额

D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

金（万元）

E=A+B-C-D

2024年 20,403.65 21,818.51 1,309.20 1,134.47 1,301.28 20,691.96

2023年 26,035.82 28,044.74 2,583.92 1,309.20 1,872.46 27,447.00

2022年 19,705.64 21,057.73 1,787.51 2,583.92 1,471.35 18,789.97

公司商场部分费用支出从收入扣减中，净额结算，故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含税收入+期初应收账款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净额结算费用金额。 公司线下直销收入和公司现金流回款情况匹配。

公司涉及开设线下直营门店的子公司有：北京倍轻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武汉倍轻松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倍之松健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倍轻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倍之松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

倍轻松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至2024年各年底上述子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北京倍轻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119.30 282.46 116.66

武汉倍轻松科技有限公司 16.51 21.34 25.69

西安倍之松健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9.48 43.64 23.39

上海倍轻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1.14 163.21 104.95

广州市倍之松销售有限公司 28.18 50.65 20.39

深圳市倍轻松销售有限公司 64.85 223.26 243.26

小计 1,269.46 784.56 534.34

公司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原则，各分子公司资金受总部财务部的监控和调配。 各分子公司（含

直营门店）用款主要范围是门店租金、押金保证金、水电费、薪酬、税款、日常运营开支等系列费用。 公司

规定，各分子公司财务根据业务部门的需要及用款金额，在每周周一或者紧急用款时，发起OA“公司间

内部往来付款” 流程向集团总部统一申请，经审批后，款项由总部转款至各分子公司指定账户。每月月底，

如有未使用完的费用款金额，可结转下期使用。各分子公司将销售商品收到的货款及收回的押金，原则上

在每月月底前转回至总部指定账户，但如遇节假日、最后一天货款到账时间较晚或者其他情况无法及时

转回，结转下期转回。

2024年底北京倍轻松开发有限公司资金留存金额较大，是由于北京倍轻松开发有限公司收到信用证

后于2024年11月贴现取得978.20万元，贴现行要求资金在贴现的账户内使用，故留存金额较大。

3、近三年线下销售收入较高的门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门店名称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备注

收入 利润[注]

收入

占比

(%)

毛利

率

收入 利润[注]

收入

占比

(%)

毛利

率

收入

利润

[注]

收入

占比

(%)

毛利

率

广东省-1店 673.34 201.37 3.30

75.97

%

80.65 -18.68 0.31

74.36

%

2024年前十

陕西省-9店 372.84 162.22 1.83

68.60

%

2024年前十

重庆市-1店 370.19 96.68 1.81

78.03

%

326.21 147.69 1.25

75.29

%

76.21 -57.82 0.39

72.09

%

2024年、2023年

前十

陕西省-2店 334.79 58.48 1.64

75.21

%

284.58 43.02 1.09

73.01

%

61.20 -25.08 0.31

69.70

%

2024年、2023年

前十

上海市-1店 328.23 -152.67 1.61

74.26

%

342.69 -122.61 1.32

71.85

%

92.72 -159.78 0.47

68.31

%

2024年、2023年

前十

重庆市-2店 325.18 121.56 1.59

77.84

%

284.74 122.53 1.09

75.64

%

88.56 -18.81 0.45

72.02

%

2024年、2023年

前十

安徽省-1店 316.27 110.47 1.55

77.07

%

235.57 74.59 0.90

74.68

%

2024年前十

四川省-1店 312.55 97.02 1.53

76.09

%

252.08 76.20 0.97

73.55

%

2024年、2023年

前十

陕西省-3店 295.47 72.40 1.45

74.44

%

184.48 33.74 0.71

72.59

%

37.65 -36.93 0.19

71.00

%

2024年前十

上海市-2店 272.61 12.03 1.34

75.41

%

84.31 -3.60 0.32

73.39

%

2024年前十

陕西省-1店 268.04 117.61 1.31

65.41

%

776.94 302.65 2.98

62.00

%

432.82 165.41 2.20

58.53

%

2023年、2022年

前十

广东省-2店 243.54 75.31 1.19

79.68

%

271.47 92.46 1.04

74.82

%

180.86 5.47 0.92

68.53

%

2023年、2022年

前十

陕西省-4店 239.21 36.05 1.17

73.90

%

293.33 74.03 1.13

72.01

%

63.00 -14.59 0.32

69.49

%

2023年前十

河南省-1店 224.92 96.90 1.10

70.04

%

244.37 92.68 0.94

63.56

%

180.48 50.02 0.92

61.30

%

2022年前十

山西省-1店 219.51 68.99 1.08

80.48

%

229.93 55.45 0.88

75.03

%

200.30 45.06 1.02

73.41

%

2022年前十

北京市-1店 199.40 -3.16 0.98

78.21

%

283.06 54.18 1.09

76.54

%

34.95 -40.73 0.18

75.09

%

2023年前十

河南省-2店 194.77 43.24 0.95

78.01

%

217.92 43.33 0.84

72.85

%

199.96 25.27 1.01

70.31

%

2022年前十

北京市-2店 183.12 -13.48 0.90

78.73

%

208.27 34.20 0.80

73.51

%

147.51 0.35 0.75

72.84

%

2022年前十

江苏省-1店 165.92 45.03 0.81

62.39

%

187.20 27.52 0.72

56.21

%

175.50 21.11 0.89

49.21

%

2022年前十

北京市-3店 162.72 28.51 0.80

78.23

%

191.33 43.69 0.73

74.98

%

179.22 26.32 0.91

72.76

%

2022年前十

山东省-1店 146.21 35.07 0.72

76.55

%

180.80 52.47 0.69

72.25

%

157.67 39.02 0.80

71.07

%

2022年前十

上海市-3店 77.58 16.26 0.38

43.95

%

370.49 43.69 1.42

44.77

%

131.96 -55.25 0.67

35.61

%

2023年前十

北京市-4店 105.30 24.28 0.40

70.95

%

202.05 41.08 1.03

71.97

%

2022年前十

小 计 5,926.41

1,

325.90

29.04

74.69

%

5,635.72

1,

293.51

21.62

69.29

%

2,642.62 10.12 13.43

65.28

%

线下直销小计 20,403.65 100.00

73.80

%

26,

035.82

100.00

67.94

%

19,

705.64

100.00

54.63

%

[注]公司店铺利润取数口径为单店利润，不含分摊费用

公司近三年线下销售收入前十的门店收入占比分别为10.45%和13.38%和17.65%，逐年提高，该比例

与公司“开大店”的经营方针匹配。

2022年交通枢纽店面受疫情客流影响较大，收入较低；市区门店受到的影响较小，故2022年收入前

十门店都存在于市区门店。 2023年开始，交通枢纽客流逐渐恢复，门店的收入也逐渐提升，故2023年开

始，收入前十门店也大多集中在交通枢纽店铺。

2024年广东省-1店与陕西省-9店业绩显著高于其他门店。 陕西省-9店体现在一方面是商业优势，

在2024年的商业排名中位列全国第十（其他前十名占多数因有重奢侈品牌，而该商业为国内二线品牌）

该购物中心在2024年的营业额为125亿元，稳居西安及西北地区的第一位，并且连续第三年位列全国前

十名。 在西安的商业地位非常稳固，连续多年众多品牌全国销售排名第一，并且销售额稳步上涨。 2018年

该购物中心的销售额为70.86亿元，2019年为85亿元，2020年为95亿元，2022年首次突破百亿大关， 实现

了110亿元，以其卓越的品牌指数和多样化的业态吸引了大量顾客及游客（属于西安地标商业）。 另一方

面是公司店面位置优势，陕西省-9店落位于二楼扶手梯核心位置，更有利于引流，增加顾客进店率，实现

产品销售。

广东省-1店所在机场作为中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2024年旅客吞吐量达7,636.9万人次。 2025年4月

的最新城市机场吞吐量排名数据，该机场在全国机场中排名第四位。 前三名分别为上海、北京和成都（均

为双机场城市）；广东省-1店落位两面开口，每个开口面各8-10米；航班线多、进店率高。

广东省-1店于2023年10月份开业，2024年收入673.34万元，较2023年收入大幅度增长；安徽省-1店

于2023年4月开业，2024年度收入为316.27万元， 较上年增长34.26%； 上海市-1店于2023年9月开业，

2024年度收入为272.61万元，较上年增长223.34%。 上述门店一方面受开业时限影响营业收入基数较低，

另一方面随着品牌优势与市场渗透的提升，门店收入规模大幅增加，具有商业合理性。

上海市-1店，该店所在高铁客流量较大，租金较高，亏损较大，但门店有相应灯箱广告画，考虑到广告

效益，暂未撤店。

2022年至2024年线下直销的全年退货率分别为3.51%、5.67%、4.86%， 期后退货率分别为0.11%、小

于0.01%、0.02%。 2024年较2023年全年退货率减少0.81%， 变动较小；2023年较2022年退货率增加

2.16%，主要是由于受到线上“国家补贴”政策影响，线下价格没有优势，退货率较上期增长。

（二）说明本期新增和处置的使用权资产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用途、面积、转入转出时间、使用情

况等，重点说明使用募集资金租入的门店目前的经营状况、效益等，并说明同时新增和处置使用权资产的

必要性

1、本期因新开门店及门店续签增加的使用权资产情况部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门店名称 用途 面积(㎡) 使用权资产入账日期

使用权资产入账

价值

是否使用募集

资金

2024年收入

2024年利润

[注]

重庆市-5店 新开店 82 2024-1-17 292.51 是 269.89 62.02

河南省-3店 新开店 73 2024-2-8 164.72 是 154.12 25.28

四川省-4店 新开店 38 2024-6-22 88.23 是 61.67 -8.55

浙江省-3店 新开店 62.2 2024-4-4 79.05 是 90.81 1.39

天津市-3店 新开店 53.4 2024-9-3 63.40 是 49.17 10.24

上海市-1店 续签 106 2024-3-1 431.44 否 328.23 -152.67

广东省-6店 续签 154.9 2024-11-2 115.25 否 131.02 -49.31

北京市-6店 续签 33.8 2024-9-1 111.78 否 114.56 -6.92

陕西省-5店 续签 75 2024-10-13 102.92 否 147.56 34.93

江西省-1店 续签 69.5 2024-7-1 102.30 否 54.46 -12.07

上海市-5店 续签 55.5 2024-10-20 101.09 否 93.55 -20.40

广东省-2店 续签 68 2024-12-8 92.56 否 243.54 75.31

北京市-7店 续签 39.6 2024-7-1 91.46 否 103.23 -15.53

陕西省-3店 续签 52 2024-9-1 81.93 否 295.47 72.40

重庆市-1店 续签 76 2024-1-1 81.19 否 370.19 96.68

山东省-2店 续签 58 2024-5-1 76.20 否 122.81 14.69

湖北省-3店 续签 42.5 2024-4-1 75.54 否 30.62 -7.14

安徽省-2店 续签 30 2024-5-1 70.90 否 140.71 11.01

上海市-4店 续签 35 2024-2-25 66.82 否 51.13 -27.05

山东省-1店 续签 56 2024-9-1 62.50 否 146.21 35.07

小 计 1,260.4 2,351.79 2,998.95 139.38

[注]公司店铺利润取数口径为单店利润，不含分摊费用。

以上列示为本期新增的使用权资产入账价值前二十的门店，均为线下门店新开或者合同续签，列示

的使用权资产共1,260.4平米、原值2,351.79万元。

以上20家门店（新开5家门店使用募集资金，续签门店15家）2024年单店利润合计139.38万元。 公司

开拓新店，一方面为了品牌效应增加曝光度，另一方面是预期可以实现单店盈利。目前公司在大力开展速

效按摩服务，相当于让消费者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同时以较低的花费实现和人工按摩同等的放松效

果。 服务加产品的消费模式，可以提高进店率及产品转化率。 随着顾客数量的增加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店

铺的收入将逐渐增加，同时通过合理控制成本，实现盈利目标。

新开的5家门店，重庆市-5店为旅游城市核心机场店，具备推广传播作用，江北机场流量于全国排名

第7；河南省-3店所在机场，2024年旅客吞吐量达2,851万人次，排名全国第16位；天津市-3店为天津核

心门店，具备推广传播作用；浙江省-3店属于杭州市场形象标杆店，具备对外开拓的作用，该店所在商场

2024年销售额26亿元在杭州排名第8（前3为重奢定位）； 四川省-4店所在商场为全国高端重奢购物中

心，2024年销售额96亿元在成都排名第2。

续签的门店中，上海市-1店与安徽省-2店，属于战略性的门店，起到品牌推广的效益；重庆市-1店为

旅游城市核心机场门店，具备推广传播作用，江北机场客流流量在全国排名第7；上海市-5店所在商场在

上海人气购物中心排名第9，集聚年轻与家庭客群。

2、本期处置的门店使用权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门店名称 用途 面积（㎡） 撤店日期

处置的使用权

资产原值

2024年收入

2024年利润

[注]

浙江省-2店

合同到期撤店,

同商场内更改位置

49 2024-1-1 24.26

广东省-4店 合同到期撤店 20 2024-1-9 302.05 1.78 26.61

重庆市-4店 合同到期撤店 30 2024-2-29 32.92 22.18 0.30

湖南省-1店 合同到期撤店 91 2024-2-29 117.70 8.00 -8.77

上海市-6店 提前撤店 28 2024-3-26 125.09 15.15 -0.86

浙江省-1店 合同到期撤店 38 2024-3-31 35.73 17.72 3.89

四川省-3店 合同到期撤店 44 2024-4-15 46.93 4.74 -8.58

天津市-2店 提前撤店 71 2024-4-29 73.45 23.95 -17.33

云南省-2店 合同到期撤店 54 2024-4-30 21.61 25.72 6.33

北京市-5店 提前撤店 76 2024-5-6 66.06 30.68 -40.15

四川省-2店

合同到期撤店,

同商场内更改位置

22 2024-5-14 80.32 50.76 7.51

广东省-3店 提前撤店 146 2024-7-5 215.51 66.55 -77.17

重庆市-3店

合同到期撤店,

同商场内更改位置

42 2024-8-27 91.87 53.21 -2.57

云南省-1店 合同到期撤店 59 2024-8-31 88.11 90.17 24.09

广东省-5店 合同到期撤店 49.5 2024-8-31 42.60 32.34 -10.85

天津市-1店

合同到期撤店,

同商场内更改位置

84 2024-9-10 97.33 144.92 51.03

江苏省-2店 合同到期撤店 57 2024-9-25 42.29 74.10 12.45

湖南省-2店 合同到期撤店 15 2024-9-27 16.40 49.26 19.02

湖北省-2店 合同到期撤店 38 2024-9-28 31.43 77.36 -28.08

湖北省-1店 合同到期撤店 36.8 2024-9-30 77.22 43.88 -4.48

山东省-3店 合同到期撤店 43 2024-10-10 22.15 29.28 -1.16

辽宁省-1店 合同到期撤店 64 2024-11-15 101.75 49.20 -8.40

甘肃省-1店 合同到期撤店 20 2024-12-18 60.29 68.04 3.29

小 计 1,177.30 1,813.07 9,78.99 -54.08

[注]公司店铺利润取数口径为单店利润，不含分摊费用

本期处置的门店使用权资产原值1,813.07万元。 因合同到期或者业务发展不及预期，控制成本费用、

实现降本增效，公司依据与出租方的合同或者终止租赁的协议，对使用权资产进行了处置。本期处置使用

权资产23个，面积共1,177.30平米。

上海市-6店，具备品牌对外开拓的标杆作用，但由于租金较高，且面积小落位都比较偏故流量较低，

为了止损提前撤店；北京市-5店属于全国高铁定位店，但租金过高，且现市场整体高铁消费力下降，经营

压力较大，无法实现盈利，故提前撤店；广东省-3店落位于广州某商场，由于店铺面积过大租金较高，在人

流量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实现盈利，为了止损提前撤店；湖北省-2店由于机场航班线的调整，客流量下降，

为了止损合同到期撤店；湖南省-2店为盈利店铺，但一方面因面积过小，无法增加速按摩体验，另一方面

如果继续续签的话，租金涨幅较大，经过评估无法实现盈利，故合同到期撤出。

3、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开店情况

（1）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开店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共计使用募集资金13,517.83万元用于营销网络建设，其中直接用于线

下门店支出共计 9,731.73万元，其他支出主要系线下门店品牌建设推广费用。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门店共计175家，平均单家店铺使用55.61万元，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门店截至

2024年12月31日仍存续的有73家。

用于门店的募集资金使用范围为：1)新开门店的第一年租金及物业管理水电费、专柜服务费等；2)�新

开门店的装修有关的所有费用（柜台、基础装修、消防、围挡费、灯具、展示架等）；3)�新开门店的电视、电

脑等投入；4)�新开门店初始年铺货的资金；5)�新开门店初始年店员的工资费用；6)�品牌建设推广费，主

要是与线下促销活动有关的所有费用，包含促销租金、设计费、推广费等。

公司使用的各项募集资金均在支出范围内，符合相关要求。

2020年至2024年使用募集资金门店实现的利润（不含分摊费用）分别为359.78万元、1,067.56万元、

-1,595.23万元、1,337.27万元、1,641.20万元，2022年直营店销售额下滑，但房租、店铺人员及摊销折旧

等固定费用较大占比大，2022年门店大面积亏损。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店铺 开店日期 撤店日期

店铺运

营时间

（年）

募投资

金使用

金额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合计

9,

731.73

359.7

8

1,

524.84

1,

067.56

6,

419.75

-1,

595.23

6,

046.38

1,

337.27

11,

671.91

1,

641.20

11,

767.85

上海市-7店 2020/4/25

2023/3/2

5

3.90 20.80 6.82 120.99 15.61 199.05 -44.98 113.83 -4.01 33.35

广东省-7店 2020/5/1

2022/8/3

0

2.30 72.73 6.73 70.44 -8.57 95.09 -22.82 46.97

广东省-8店 2020/5/30

2023/5/3

1

3.00 23.36 -3.57 28.11 7.15 106.61 -16.04 86.92 5.71 44.18

陕西省-12店 2020/6/3

2022/1/2

5

1.60 48.56 13.50 78.49 0.39 97.80 -3.08

甘肃省-2店 2020/6/11

2024/5/1

5

3.90 28.93 26.09 88.12 59.38 185.41 10.26 113.65 52.76 155.61 22.85 55.61

北京市-8店 2020/6/11

2022/3/3

1

1.80 36.69 6.09 64.95 64.93 148.56 -6.15 23.31

河南省-4店 2020/6/22 存续 27.05 26.83 86.67 39.83 141.28 -26.16 50.23 17.70 107.69 36.92 136.90

辽宁省-2店 2020/7/30 2023/4/9 2.70 30.76 -0.68 41.58 -1.13 89.48 -20.11 31.45 -0.01 11.14

北京市-9店 2020/8/1

2022/7/3

1

2.00 44.96 1.53 34.37 -9.21 68.48 -20.56 23.13

山东省-4店 2020/8/1 存续 50.88 45.95 113.31 40.13 192.61 -90.80 -8.90 7.84 133.70 27.14 154.76

江苏省-3店 2020/8/1 存续 38.94 12.46 40.92 13.64 71.82 -10.82 34.91 5.82 51.15 12.09 57.11

重庆市-1店 2020/8/15 存续 216.45 35.99 148.68 62.78 295.68 -57.82 76.21 147.69 326.21 96.68 370.19

重庆市-2店 2020/8/15 存续 170.40 29.10 103.50 66.52 243.20 -18.81 88.56 122.53 284.74 121.56 325.18

陕西省-6店 2020/8/18

2021/11/

1

1.20 98.46 75.57 145.42 85.94 215.07

河北省-1店 2020/8/22

2023/9/1

1

3.10 66.80 16.16 62.65 10.95 105.86 -6.27 82.94 38.63 118.38

上海市-8店 2020/8/25 存续 38.45 15.20 61.76 14.03 134.99 -26.17 80.66 35.42 171.95 1.89 124.05

重庆市-6店 2020/9/15

2023/2/2

8

2.50 24.96 3.93 13.73 174.36 66.52 4.52 48.10 -3.83 2.45

北京市-10店 2020/9/17 存续 47.67 -7.50 29.72 33.89 165.31 -6.63 108.52 18.45 151.15 42.65 197.91

安徽省-3店 2020/10/1

2022/12/

31

2.30 56.26 0.88 35.37 -4.06 95.99 -24.72 25.25

浙江省-4店 2020/10/1

2022/10/

31

2.10 6.63 3.43 23.64 33.02 125.54 -2.01 71.89

江苏省-4店 2020/10/1

2021/10/

1

1.00 22.61 0.25 6.83 -0.61 24.75

四川省-5店

2020/10/2

2

2022/10/

21

2.00 28.26 6.88 16.30 14.83 61.36 -15.49 14.43

北京市-11店 2020/11/1

2021/11/

19

1.10 26.94 0.59 11.30 21.50 125.34

广西-1店 2020/11/1 2021/9/1 0.80 4.31 -1.16 2.36 0.72 18.33

云南省-3店

2020/11/1

4

存续 99.52 4.69 17.91 -38.94 116.25 -34.38 59.77 -11.94 77.44 -38.03 111.38

广东省-9店

2020/11/2

7

2022/11/

14

2.00 20.08 4.42 10.82 -2.27 38.57 -15.05 23.69

广东省-10店 2020/12/1

2022/5/2

4

1.50 25.45 10.66 22.87 -14.35 96.93 -19.31 22.41

辽宁省-3店 2020/12/1

2021/10/

23

0.90 2.80 4.42 24.74

北京市-12店 2020/12/1 存续 73.27 8.67 20.75 -19.66 134.42 -107.11 8.57 13.78 156.52 10.89 119.70

四川省-6店 2020/12/6 存续 61.14 9.80 13.34 81.64 228.45 28.52 126.41 42.54 166.60 44.85 181.71

湖北省-4店

2020/12/1

2

存续 57.12 2.07 7.17 69.46 163.34 5.71 69.48 30.70 96.18 2.41 62.03

浙江省-5店

2020/12/3

0

2022/4/9 1.30 31.08 1.86 2.79 34.41 90.24 5.69 14.65

新疆-1店 2021/1/1

2025/4/1

6

4.30 14.43 -3.00 34.82 109.75 4.88 45.40 41.04 129.94 33.30 114.57

广东省-11店 2021/1/1 2022/2/1 1.10 24.03 -10.70 31.69 -2.18 3.35

江苏省-5店 2021/1/2

2022/12/

14

2.00 38.47 -0.09 41.32 134.29 -7.75 63.82

云南省-4店 2021/1/6

2022/6/3

0

1.50 19.31 -0.04 15.64 55.85 -0.35 19.66

广东省-12店 2021/1/20 2022/1/7 1.00 25.36 -11.56 42.13 -3.24

北京市-13店 2021/1/23

2022/4/1

5

1.20 20.44 22.03 101.36 -2.81 21.86

浙江省-1店 2021/1/30

2024/3/3

1

3.20 44.20 30.09 94.94 5.09 58.47 18.42 80.97 3.89 17.72

浙江省-6店 2021/1/30

2022/8/3

1

1.60 37.83 24.31 92.88 -13.00 26.87

上海市-9店 2021/1/30

2022/2/2

5

1.10 11.70 2.60 50.48 -0.82 6.27

陕西省-7店 2021/1/30

2022/1/2

6

1.00 53.47 -43.29 69.95 -2.19

广东省-13店 2021/2/1

2022/7/3

1

1.50 17.90 -0.99 -6.29 14.49

甘肃省-1店 2021/2/7

2024/12/

18

3.90 23.97 23.03 113.89 3.59 87.09 31.27 106.60 3.29 68.04

湖北省-5店 2021/3/25

2025/2/2

3

3.90 33.84 -0.33 30.62 103.78 11.12 103.03 31.67 113.07 21.20 87.85

江苏省-6店 2021/4/9

2022/3/3

1

1.00 28.22 -8.55 29.57 -5.24 11.14

重庆市-7店 2021/4/23

2023/4/1

9

2.00 66.41 10.78 62.71 -9.98 65.52 -3.29 15.63

河南省-2店 2021/4/28 存续 92.50 62.34 197.97 25.27 199.96 43.33 217.92 43.24 194.77

安徽省-2店 2021/5/10 存续 49.11 13.30 108.99 -27.74 70.93 23.50 150.83 11.01 140.71

上海市-5店 2021/5/16 存续 94.99 15.82 118.97 -41.39 82.92 4.46 146.46 -20.40 93.55

浙江省-7店 2021/5/29

2023/5/2

1

2.00 53.73 17.73 56.94 -3.68 47.31 -8.21 13.73

四川省-7店 2021/5/30

2022/11/

10

1.50 32.38 17.08 53.50 -5.23 47.50

湖南省-3店 2021/6/8

2022/12/

28

1.60 77.09 9.37 55.37 -21.46 55.97

江苏省-7店 2021/6/12

2023/5/2

2

1.90 56.33 23.17 67.59 -13.71 53.92 -8.04 13.39

云南省-5店 2021/6/19 2023/5/1 1.90 47.28 -5.47 41.94 -24.25 25.20 -3.84 12.15

重庆市-8店 2021/6/29 存续 44.35 -2.48 30.17 -20.50 37.84 6.14 65.53 -16.16 31.66

福建省-1店 2021/7/1

2022/3/1

6

0.70 30.53 -11.60 21.34 -15.74 5.87

重庆市-9店 2021/8/12 2023/3/1 1.60 46.82 -0.61 47.79 -34.52 74.51 0.94 18.50

山东省-5店 2021/8/12

2021/12/

31

0.40 23.11 -80.39 15.35

山东省-6店 2021/8/12 存续 93.02 -26.65 38.94 -58.70 49.71 -28.10 124.55 -56.43 90.55

四川省-8店 2021/8/14

2023/7/1

4

1.90 95.24 15.06 53.17 23.25 108.26 9.65 51.19

广西-2店 2021/9/5

2023/8/2

5

2.00 29.44 5.06 22.75 -16.64 34.46 -2.95 25.13

湖南省-4店 2021/9/15 存续 67.85 1.81 26.37 7.07 105.47 19.80 126.87 14.37 97.44

广东省-14店 2021/9/26

2022/10/

31

1.10 60.50 -3.36 23.59 -36.08 29.36

上海市-10店 2021/9/26

2022/2/2

8

0.40 44.23 -13.79 14.18 -15.91 5.85

上海市-6店 2021/9/30

2024/3/2

6

2.50 86.38 6.50 25.27 -35.01 59.33 -24.90 75.30 -0.86 15.15

江苏省-8店 2021/9/30

2023/10/

8

2.00 44.42 3.83 21.55 2.42 60.26 23.58 85.45

湖南省-5店 2021/9/30

2022/3/3

1

0.50 38.49 -5.18 11.92 -18.60 6.85

北京市-14店 2021/10/1

2023/9/3

0

2.00 24.25 6.46 21.26 -2.20 69.00 18.15 67.44

浙江省-8店 2021/10/1

2023/2/2

8

1.40 53.76 1.49 14.83 -12.20 40.70 -6.55 5.91

江苏省-1店 2021/10/1 存续 95.51 17.09 54.07 21.11 175.50 27.52 187.20 45.03 165.92

天津市-1店

2021/10/1

0

2024/9/1

0

2.90 111.20 6.00 39.15 11.95 140.98 62.28 201.27 51.03 144.92

广东省-15店

2021/10/1

0

存续 74.48 7.20 24.96 0.88 81.11 30.22 123.45 27.28 113.31

湖北省-6店

2021/10/1

3

2023/10/

12

2.00 62.41 2.87 15.60 -3.59 62.04 11.42 63.15

陕西省-5店

2021/10/1

6

存续 103.36 11.56 37.28 11.67 132.57 56.91 194.70 34.93 147.56

辽宁省-4店

2021/10/2

3

2022/10/

19

1.00 76.47 4.48 17.03 0.35 50.92

浙江省-9店

2021/11/1

2

2023/10/

10

1.90 139.26 3.53 22.95 2.60 127.42 18.51 117.06

福建省-2店

2021/11/2

3

2022/5/3

1

0.50 44.07 -18.05 4.45 -36.57 12.54

福建省-3店

2021/11/2

3

2022/2/2

8

0.30 9.17 -12.87 0.18 -14.80

陕西省-1店 2021/12/1

2024/5/1

2

2.40 224.70 14.59 37.71 165.41 432.82 302.65 776.94 117.61 268.04

广东省-16店 2021/12/3

2023/11/

3

1.90 74.13 -3.09 3.98 -25.15 27.25 -28.33 20.31

广东省-17店 2021/12/8 存续 60.37 -10.52 1.74 -20.98 24.96 -42.77 70.08 -0.06 132.68

江西省-4店

2021/12/1

5

2023/6/1

4

1.50 60.38 -0.96 2.11 -45.42 23.42 -22.31 12.92

云南省-6店

2021/12/1

7

2023/3/1

6

1.20 53.01 -0.55 3.45 -6.11 47.68 -3.18 8.30

广西-3店

2021/12/2

1

存续 84.96 -0.83 2.65 -5.39 122.11 20.68 158.32 30.51 153.38

重庆市-3店

2021/12/2

5

2024/8/2

7

2.70 51.92 -2.82 1.80 -2.04 76.77 22.45 109.86 -2.57 53.21

广东省-18店

2021/12/2

8

2024/5/1

0

2.40 92.54 -0.84 0.11 -42.00 30.01 -55.63 88.78 -10.56 28.51

重庆市-10店

2021/12/3

1

2023/12/

15

2.00 53.72 -1.85 0.13 -19.50 28.95 -42.12 0.73

重庆市-11店

2021/12/3

1

2022/5/3

1

0.40 42.29 -1.39 0.33 -31.99 12.54

湖南省-6店 2022/1/1

2022/12/

31

1.00 28.91 -0.33 -22.53 38.53

甘肃省-3店 2022/1/5 2022/6/1 0.40 14.87 -0.15 -9.69 7.17

上海市-11店 2022/1/8

2025/5/2

1

3.40 64.87 -2.90 -21.33 66.54 -25.26 86.00 -27.58 60.26

北京市-15店 2022/1/15

2022/12/

13

0.90 82.98 -1.01 -41.51 29.05

北京市-16店 2022/1/22 存续 82.41 -1.31 0.66 115.16 41.66 192.22 31.76 156.53

广东省-19店 2022/1/22 存续 68.42 -19.04 46.63 5.81 81.38 -7.51 68.34

福建省-4店 2022/1/24

2023/12/

15

1.90 27.82 -26.55 10.86 -9.62 49.31

福建省-5店 2022/1/26

2023/12/

31

1.90 56.58 -49.38 22.63 -69.61 72.47

湖北省-7店 2022/2/25 存续 140.41 -51.94 86.09 50.88 200.96 6.75 167.86

云南省-2店 2022/3/1

2024/4/3

0

2.20 46.17 -0.64 -0.00 4.86 51.80 21.71 87.39 6.33 25.72

河南省-5店 2022/3/17 存续 91.15 -32.51 50.42 9.97 103.17 23.97 110.98

湖南省-7店 2022/3/22

2023/3/1

0

1.00 47.54 -9.32 31.67 -4.64 10.30

浙江省-10店 2022/4/1 存续 112.27 -35.50 43.29 8.01 94.18 1.66 71.23

广东省-4店 2022/4/3 2024/1/9 1.80 67.26 -47.34 35.78 23.80 156.97 26.61 1.77

湖南省-2店 2022/4/28

2024/9/2

7

2.40 34.05 16.17 49.12 22.62 84.81 19.02 49.26

山东省-2店 2022/4/30 存续 119.45 18.99 97.54 28.61 128.96 14.69 122.81

湖北省-8店 2022/5/1 存续 70.89 10.67 57.63 25.25 93.61 15.80 79.09

四川省-3店 2022/5/20

2024/4/1

5

1.90 50.69 -20.03 11.25 -1.31 26.05 -8.58 4.74

福建省-6店 2022/6/18

2025/5/1

8

2.90 60.26 -9.44 23.31 5.10 64.08 -13.09 41.53

江西省-2店 2022/6/23 2025/2/7 2.60 63.92 -29.34 17.81 15.10 107.17 -5.31 85.54

海南省-1店 2022/6/26 存续 59.50 -10.77 28.85 14.33 98.76 25.53 98.51

江苏省-9店 2022/6/30

2023/9/3

0

1.30 71.85 -42.49 -11.52 -38.00 29.05

江苏省-10店 2022/7/1

2025/5/1

1

2.90 105.40 2.68 49.76 23.33 117.70 4.64 79.75

天津市-4店 2022/7/1

2023/5/3

1

0.90 47.88 -6.00 25.63 6.28 30.42

陕西省-8店 2022/7/28

2024/2/2

9

1.60 47.62 -11.29 1.66 -7.33 35.10 -5.57 3.41

四川省-9店 2022/8/25 存续 60.54 -33.50 9.99 -7.58 118.07 5.12 107.64

江苏省-11店 2022/8/26 存续 75.66 -14.96 12.09 22.87 104.32 36.05 129.21

山东省-3店 2022/8/27

2024/10/

10

2.10 63.31 -3.66 15.45 3.88 49.87 -1.16 29.28

广东省-6店 2022/9/2 存续 115.63 -52.79 36.37 -61.18 149.59 -49.31 131.02

广东省-20店 2022/9/24

2023/11/

30

1.20 42.09 -5.29 10.65 -9.86 28.64

广东省-21店 2022/9/28

2023/3/3

1

0.50 40.65 -7.18 10.68 -28.85 6.58

江西省-3店 2022/9/28 存续 34.00 -2.42 13.40 0.84 54.29 4.97 63.85

江苏省-2店 2022/9/29

2024/9/2

5

2.00 84.09 -10.67 9.94 4.65 110.20 12.45 74.10

广东省-5店 2022/9/29

2024/8/3

1

1.90 84.77 -6.66 12.12 -12.73 40.83 -10.85 32.34

上海市-12店 2022/9/30 存续 105.29 -2.42 17.58 16.55 96.73 24.33 99.57

江苏省-12店

2022/10/1

5

2023/12/

31

1.20 15.85 -5.11 38.72 -13.14 51.71

重庆市-12店

2022/10/2

8

存续 47.09 -8.25 3.80 1.00 71.52 -11.19 48.25

北京市-17店

2022/10/3

0

2023/9/2

9

0.90 80.73 -6.25 6.82 -13.51 65.92

浙江省-2店

2022/10/3

1

2024/1/1 1.20 96.01 -4.81 9.11 33.63 130.44 -0.20 -0.01

辽宁省-5店

2022/11/1

2

存续 56.18 -7.53 3.24 6.92 85.34 4.04 79.21

广东省-3店 2022/12/3 2024/7/5 1.60 197.60 -20.91 3.34 -54.50 135.07 -77.17 66.55

河南省-6店

2022/12/2

4

存续 31.50 -2.96 1.18 15.46 109.86 11.84 94.66

辽宁省-1店

2022/12/3

0

2024/11/

15

1.90 54.26 -0.82 0.51 -0.70 67.97 -8.40 49.20

北京市-18店

2022/12/3

1

2023/12/

31

1.00 36.66 -2.18 -30.45 51.08

广东省-22店 2023/2/22 存续 63.41 31.03 161.24 58.28 237.55

重庆市-4店 2023/3/3

2024/2/2

9

1.00 11.06 22.73 100.92 0.30 22.18

四川省-1店 2023/3/31 存续 49.72 76.20 252.08 97.02 312.55

安徽省-1店 2023/4/11

2025/5/1

1

2.10 118.94 74.59 235.57 110.47 316.27

甘肃省-4店 2023/4/14 存续 30.60 41.53 125.76 54.34 147.48

湖南省-8店 2023/4/29 存续 77.94 30.97 133.50 60.89 207.62

山东省-7店 2023/4/29 存续 21.69 6.37 40.91 11.31 60.57

北京市-19店 2023/5/1 存续 86.05 1.94 91.85 -0.64 119.77

上海市-13店 2023/5/9 存续 147.09 -22.90 106.57 -53.78 123.71

重庆市-13店 2023/5/25 存续 25.22 31.05 97.48 51.28 158.39

天津市-2店 2023/5/31

2024/4/2

9

0.90 82.05 15.61 86.28 -17.33 23.95

北京市-20店 2023/6/9 存续 68.98 -11.01 64.63 -46.43 61.49

广东省-23店 2023/6/16 存续 12.56 3.49 36.05 9.05 63.30

北京市-5店 2023/7/11 2024/5/6 0.80 111.86 -34.92 50.97 -40.15 30.68

黑龙江省-1店 2023/7/14 存续 40.95 -0.11 66.30 -8.00 112.34

吉林省-1店 2023/7/28 存续 55.16 24.77 78.66 12.26 98.36

辽宁省-6店 2023/8/1

2023/12/

31

0.40 6.79 -0.27 9.05

北京市-21店 2023/8/3 存续 37.17 10.28 101.62 3.17 169.07

北京市-22店 2023/8/24 存续 141.15 -50.44 68.98 -54.53 174.12

浙江省-11店 2023/9/1

2024/4/1

9

0.60 6.11 18.88 96.31 -1.05 18.63

河北省-2店 2023/9/11 存续 46.13 8.52 45.58 44.46 149.23

上海市-2店 2023/9/19 存续 166.05 -3.60 84.31 12.03 272.61

山东省-8店 2023/9/29 存续 30.83 -1.17 24.13 -0.20 77.57

安徽省-4店 2023/9/30 存续 27.69 4.02 23.75 9.03 68.89

江苏省-13店

2023/10/1

0

存续 23.72 4.96 21.98 40.12 112.85

广东省-1店

2023/10/1

2

存续 41.30 -18.68 80.65 201.37 673.34

湖北省-9店 2023/11/1 存续 9.19 -1.13 9.06 16.19 66.44

广西-4店

2023/11/1

7

存续 10.94 -3.18 4.65 4.24 59.94

广西-5店

2023/11/1

7

存续 10.73 -1.13 7.67 4.84 55.14

上海市-14店 2023/12/3 存续 40.55 -3.85 9.84 -8.24 78.62

云南省-7店

2023/12/2

4

2025/4/3

0

1.40 16.61 0.38 4.69 -1.20 68.25

浙江省-12店

2023/12/2

4

存续 41.08 -1.86 4.72 29.29 103.67

北京市-13店 2024/1/1 存续 13.50 19.37 109.97

重庆市-5店 2024/1/17 存续 92.30 62.02 269.89

浙江省-13店 2024/1/26 存续 16.77 15.45 80.94

河南省-3店 2024/2/8 存续 25.02 25.28 154.12

浙江省-3店 2024/4/4 存续 47.94 1.39 90.81

陕西省-9店 2024/4/27 存续 9.51 162.22 372.84

湖北省-3店 2024/5/18 存续 10.74 -7.14 30.62

重庆市-14店 2024/7/12 存续 4.30 -8.59 42.41

贵州省-1店 2024/7/13 存续 2.60 16.84 72.46

上海市-15店 2024/9/26 存续 2.96 -5.21 10.94

[注]公司店铺利润取数口径为单店利润，不含分摊费用

（2）开店时间较短即关店的门店

公司共计9家门店运营时间短于6个月，共计使用募集资金263.6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店铺 开店日期 撤店日期

店 铺

运 营

时 间

（年）

募集资

金使用

金额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撤店损失

撤店原因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保证

金损

失

柜台装

修报废

损失

山东省

-4店

2021/8/12

2021/12/3

1

0.4 23.11 -80.39 15.35 47.60 21.90

因在疫情期间， 位于D指廊航班线

减少，加上疫情偶尔封闭，导致流量

极少，为止损提前撤店。

上海市

-7店

2021/9/26 2022/2/28 0.4 44.23 -13.79 14.18 -15.91 5.85 6.70 13.70

因在疫情期间，上海陆续闭店，客流

进店率不高，经多轮沟通无法减租，

为止损提前撤出。

湖南省

-4店

2021/9/30 2022/3/31 0.5 38.49 -5.18 11.92 -18.60 6.85 15.00

店铺落位在项目南区， 原招商及开

业规划为家居配套服务业态，集数

码、超市、小餐饮为一体；实际开业

后受疫情及客流南北分区影响，南

区商业客流持续走低，各品牌方与

大悦城就减免和降租无法达成一

致的条件下，客流、销售较预期差异

巨大的情况下，提前撤店止损。

福建省

-1店

2021/11/2

3

2022/5/31 0.5 44.07 -18.05 4.45 -36.57 12.54 10.80

在疫情下客流量与消费力下降，且

厦门旅游景点关闭，也有阶段性进

行封控闭店，经多轮沟通无法减租，

为止损提前闭店。

福建省

-2店

2021/11/2

3

2022/2/28 0.3 9.17 -12.87 0.18 -14.80 0.00 9.50 5.30

重庆市

-6店

2021/12/3

1

2022/5/31 0.4 42.29 -1.39 0.33 -31.99 12.54 5.70

因疫情及附近道路不完善， 导致商

场整体业绩走势低迷，为止损提前

撤店。

甘肃省

-2店

2022/1/5 2022/6/1 0.4 14.87 -0.15 -9.69 7.17 5.84

销售额无法到达预期， 提前撤店止

损。

广东省

-7店

2022/9/28 2023/3/31 0.5 40.65 -7.18 10.68 -28.85 6.58 13.09

项目规划初期定位为区域标杆商业

轻资产项目，产权方与运营商分离，

招商工作由益田商旅团队负责；但

项目从落地到开业期间，甲方出现

产权变更且内部管理存在矛盾，导

致开业后实际定位与前期招商宣

传偏差较大，直接影响了开业收益；

从合同期经营测算， 若持续运营预

计亏损较高，叠加疫情下整体经济

环境影响，项目面临多重压力，经区

域评估并与甲方协商， 报公司决策

同意撤店。

辽宁省

-2店

2023/8/1

2023/12/3

1

0.4 6.79 -0.27 9.05 2.65

销售额无法到达预期， 提前撤店止

损。

小 计 263.66 -131.83 46.40

-134.

75

55.62 -29.12 15.63 63.80 93.98

（3）收入较高，连续亏损，未撤店的情况

公司2家门店连续亏损暂未撤店，共计使用募集资金208.65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店铺 开店日期

店 铺

运 营

时 间

（年）

募投资

金使用

金额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未撤店原因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利润 收入

山 东

省 -5

店

2021/8/12 存续 93.02 -26.65 38.94 -58.70 49.71 -28.10 124.55 -56.43 90.55

该机场的合同条款

严谨提前撤店成本

较高。 合同期间为

2021年 8月 12日至

2026年12月31日，在

合同期间已洽谈落

实两轮减租， 且于

2024年缩小面积减

少成本，故暂未撤店

广 东

省 -6

店

2022/9/2 存续 115.63 -52.79 36.37 -61.18 149.59 -49.31 131.02

深圳形象概念店，属

于品牌形象标杆门

店， 原面积157平方

米，已于2024年11月

缩小面积到 77.5平

方，暂未撤店

小计 208.65 -26.65 38.94

-111.

49

86.08 -89.28 274.14

-105.

74

221.57

综上所述，新增和处置使用权资产符合公司战略和经营发展，具有必要性。

（三）说明主要经销商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经销及发货、退

货、售后服务、结算模式、交付及确认收入的金额及时点、回款周期、付款方式，是否存在囤货、压货或经销

商大量退货的情况，并结合销售协议中的买断式或代理式销售模式，说明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

求

1、主要经销商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等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销售模式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2024年度确认收

入金额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深圳市了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线下经销 2015/3/25 1010万人民币 徐方斌 2,282.91 否

上海云旭实业有限公司 线下经销 2019/8/26 500万人民币 丁焕鹏 1,946.38 否

中免集团(海南 )运营总部有限

公司

线下经销 2018/5/29 86.87亿人民币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

1,453.20 否

四川欧特科科技有限公司 线上经销 2014/5/5 200万人民币 陈通文 1,339.97 否

BORK�Import ODM 2006/11/24 900000000卢布 Maksim 1,045.49 否

经销客户六 线上经销 2011/8/11 100万人民币 刘宗婷 1,055.83 否

OSIM�International�PTE.�Ltd ODM 1983/8/27 51833973美元 Ron�sim 895.44 否

经销客户八 线下经销 2009/12/17 3000万人民币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

829.91 否

经销客户九 线上经销 2021/2/25 100万人民币 徐旭 780.74 否

经销客户十 线下经销 1998/5/26 2.61亿人民币 孙震 758.20 否

小 计 12,388.09

如上表所示，上述经销商2024年度合计确认收入12,388.09万元，占经销收入(ODM+线上线下经销

合计)�的比例为52.63%。 主要经销商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主要经销商经销及发货、退货、售后服务、结算模式、回款周期、付款方式，是否存在囤货、压货或经

销商大量退货的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4年发货

金额

2024年

全年退

货金额

期后退

货金额

是否存在

经销商大

量退货的

情况

是否存在

经销商囤

货、压货

情况

2024年12月31日应

收账款余额

期后应收

账款回款

金额[注]

结算模式/回

款周期

经销商

付款方

式

售后服务

情况

返利条款

深圳市了凡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2,284.33 63.95 24.63 否 否 预收8.87万元 出货前付款

银行转

账

质保期内

质量问题

免 费 换

新， 质保

期 外 付

费维修

无

上海云旭实业有

限公司

1,964.40 52.75 否 否 预收238.48�万元 出货前付款

达成合同

目标后按

约定比例

给予货物

返利

中免集团(海南 )运

营总部有限公司

1,440.55 20.43 否 否 493.54 493.54

收到发票后

30天

达成合同

目标后按

约定比例

给予货物

返利

四川欧特科科技

有限公司

1,344.84 否 否 339.25 339.25

当月对账下

月回款

达成合同

目标后按

约定比例

给予货物

返利

BORK�Import 1,110.65 否 否 预收45.34万元

20%预付款，

出货前付清

尾款

无

经销客户六 1,322.26 否 否 预收24.01万元

当月对账下

月回款

达成合同

目标后按

约定比例

给予货物

返利

OSIM�

International�

PTE.�Ltd

946.45 0.16 否 否 48.11 48.11 销售后30天 无

经销客户八 829.91 否 否 478.27 478.27 票后90天 无

经销客户九 870.05 否 否 17.97 17.97

当月对账下

月回款

达成合同

目标后按

约定比例

给予货物

返利

经销客户十 758.20 否 否 597.95 597.95

30%预付款，

收到发票后7

天内付清尾

款

无

小 计 12,871.65 137.29 24.63 1,975.09 1,975.09 一一 一一 一一

[注]：期后回款为截至2025年4月26日已回款金额

上述经销商中，上海云旭实业有限公司、中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司经销客户六、经销客户九

有合同约定相关返利政策，达成合同目标后按约定比例给予货物返利，其中上海云旭实业有限公司、中免

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司、经销客户九均未完成合同约定目标，故未计提返利。

公司线上经销、线下经销、ODM客户共计112个，2024年12月31日应收款余额汇总为3,959.50万元。

上述经销商2024年12月31日应收款余额为1,975.09万元，占比49.88%；应收账款-Gentek� Media,Inc.

期末700.48万元已单项全额计提坏账， 剔除该客户影响， 上述经销商2024年12月31日应收款余额占比

60.60%。

上述经销商2024年发货金额为12,871.65万元，确认收入金额为12,388.09万元，发货金额与确认收

入金额差异受2023年发货但客户于2024年签收及2024年发货但客户于2025年签收部分订单影响。 对于

期后退货，公司已作期后调整，冲减了2024年收入。 经销客户六虽为账期客户，但于2024年12月预付200

万元货款，于2024年12月31日预付款项剩余24.01万元；上述经销商为发货前收款或账期客户，账期客户

收款均于期后回款完毕，且与客户签署的合同条款中，关于售后的约定为质保期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质

保期外付费维修，以上经销商2024年合计退货金额137.29万，占确认收入金额比重为1.12%。

结合上表主要经销商的退货金额、期末应收余额和期后回款金额，公司与主要经销商的合作不存在

囤货、压货或经销商大量退货的情况。

3.�公司主要经销商的交付时点、确认收入的金额及收入确认时点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开始合作时间

2024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金额

销售模式

(买断式/代

理式)

收入确认依据 交付时点 收入确认时点

深圳市了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 2,282.91 买断式

按物流签收单确认

收入

客户签收时点 客户签收时点

上海云旭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3月[注1] 1,946.38 买断式

按物流签收单确认

收入

客户签收时点 客户签收时点

中免集团 (海南 )运营总部有限公

司

2020年8月 1,453.20 买断式

按物流签收单确认

收入

客户签收时点 客户签收时点

四川欧特科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9月 1,339.97 买断式 按对账单确认收入 客户签收时点 确认对账单时点

BORK�Import 2018年1月 1,045.49 买断式 按报关单确认收入 报关时间 报关时间

经销客户六 2022年4月 1,055.83 买断式 按对账单确认收入 客户签收时点 确认对账单时点

OSIM�International�PTE.�Ltd 2013年6月 895.44 买断式 按报关单确认收入 报关时间 报关时间

经销客户八 2024年1月 829.91 代理式 按对账单确认收入 客户签收时点 确认对账单时点

经销客户九 2023年8月 780.74 买断式 按对账单确认收入 客户签收时点 确认对账单时点

经销客户十 2013年10月 758.20 买断式

按物流签收单确认

收入

客户签收时点 客户签收时点

小 计 12,388.09

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公司与四川欧特科科技有限公司、经销客户六、经销客户九是买断式销售，由于发货量大且发货频次

较高，公司与经销商约定按月发货后，定期核对发货数量和金额，形成对账单，经双方确认对账单结果后

确认收入。客户签收货物后商品控制权即转移，公司与经销商对账确认无误后，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 公司按收到经销商确认的对账单时点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公司与经深圳市了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云旭实业有限公司、中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

司、经销客户十签署买断式经销协议，公司直接发货给对方，对方签收后确认收入。 公司与经销商的合同

中约定公司将货物运输到客户指定地点，客户签收后货物的毁损和灭失的风险对应转移给客户，并约定

所有权在客户签收时转移。公司交付的产品为消费者通用的、标准化按摩器材产品，无需特殊技术对产品

进行验收，故公司交付产品对方签收后，公司不再保留相应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与报酬已

进行转移，相关收入可以计量，经济利益预计可以流入公司，成本可以可靠计量，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公司

按经销商签收时点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公司与经销客户八签署代销合同，对方签收公司发出的货物之后，经双方确认对账无误后，与所有权

相关的主要风险与报酬已进行转移，相关收入可以计量，经济利益预计可以流入公司，成本可以可靠计

量，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该客户按对账单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BORK� Import、OSIM� International� PTE.� Ltd系公司国外ODM模式经销商，ODM模式是由倍轻

松负责产品设计及生产，品牌属于经销商。 公司境外经销商均为买断式销售模式，对境外经销收入采用

FOB模式报关出货，根据报关单确认收入具有合理性。

综上，公司经销商客户的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收入成本明细表、使用权资产明细表，了解近三年销售收入前十大的门店情况、2024年

新增和处置的使用权资产情况；

（2）获取公司关联方清单，通过公开信息平台查询公司主要经销商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清单，核实其是否为公司关联方，并与公司2023年及2024年银行流水、公司

实际控制人马学军2023年及2024年的银行流水、 微信流水及马学军之妹马蓉的招商银行账户进行交叉

核对，核查是否与公司有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是否与实际控制人马学军及其他关联方有资金往来；

（3）复核年审会计师对于线下经销收入的细节测试底稿，了解公司主要经销商的销售协议、发货、退

货、售后服务、结算模式、交付及确认收入的金额及时点、回款周期、付款方式的具体情况，分析主要经销

商是否存在囤货、压货或大量退货的情况；

（4）结合公司销售协议中的买断式或代理式销售模式，分析公司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2、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线下直销收入和公司现金流回款相匹配；与销售成本、人员变动、存货变动等指标变动趋势

不一致具有合理性。 广东省-1店与陕西省-9店业绩显著高于其他门店，其经营业绩主要受店铺所处位置

的品牌优势、客流优势影响，具有商业合理性；2024年公司广东省-1店、安徽省-1店、上海市-1店短期内

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2023年上述门店陆续开业，一方面受开业时限影响营业收入基数较低，另一方面随

着品牌优势与市场渗透的提升，门店收入规模大幅增加，具有商业合理性；

（2）新增和处置使用权资产符合公司战略和经营发展，具有必要性；

（3）未发现公司主要经销商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主要经销客户期后已全部回款，公司经销商

囤货、压货或大量退货可能性较低，年审会计师已完成对公司经销模式的收入的审计，确认相关收入确认

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3、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实施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收入成本明细表，了解公司主要经销商的情况；

(2)�获取公司关联方清单，通过公开信息平台查询公司主要经销商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清单，核实其是否为公司关联方，并与公司2023年及2024年银行流水、公司实际

控制人马学军2023年及2024年的银行流水、微信流水及马学军之妹马蓉的招商银行账户进行交叉核对，

核查是否与公司有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是否与实际控制人马学军及其他关联方有资金往来，核实其是否

为公司关联方；

(3)�核查公司主要经销商的销售协议、发货、退货、售后服务、结算模式、交付及确认收入的金额及时

点、回款周期、付款方式的具体情况，分析主要经销商是否存在囤货、压货或大量退货的情况；

(4)�结合销售协议中的买断式或代理式销售模式，分析公司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4、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主要经销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主要经销客户期后已全部回款，公司经销商囤货、压货

或大量退货的可能性较低；公司经销模式的收入确认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四、关于收入确认和销售退回

公司主要销售智能便携按摩器等产品，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 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

认政策有所不同，主要以客户签收或产品交付作为收入确认时点，但客户收到商品后可以在一定期限内

申请退货。请公司：（1）说明公司分别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时点及退货政策，是否存在验收后仍可

无条件退货的条款，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是否合理审慎；（2）列示近三年销售

退回的金额、数量，及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是否存在异常波动，不同产品、不同销售渠道的销售退回情况是

否存在差异，说明存在异常波动或显著差异的原因，并说明是否对收入确认存在重大影响；（3）说明12月

份确认的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包括主要客户情况、销售内容、交付及验收时间、收入确认时间及其依据，结

合年审会计师截止性测试采取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及结论，说明收入确认的时点是否准确。请年

审会计师对以上全部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公司分别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时点及退货政策，是否存在验收后仍可无条件退货

的条款，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是否合理审慎

1、公司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政策及退货政策

销售模式大

类

具体销售模式 收入确认政策 收入确认时点 收入确认依据 退货政策

直销模式 线上直销模式

产品已发出、客

户于平台系统内

签收， 且电商平

台代收款项后确

认相关收入

客户签收确认货物， 电商平

台代收款项后确认收入

以资金账单 /结算账单

为依据(客户签收后平台

才会出对账单， 国内线

上直销平台是资金账

单， 国外线上直销平台

为结算账单)

天猫：(1)买家在签收商品之日起七天内(按照物流签

收后的第二天零时起计算时间， 满168小时为7天)

可申请退货；(2)售后退货；

淘宝：(1)自收到商品第二日起7日内(含7日)，在

保证商品完好的前提下，可申请退货；(2)售后退货；

抖音：线上销售商品，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应当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亚马逊： 买家在购买商品后的30天内可以退

货；

其他：为国内销售平台，自买家签收商品之日

起七天内可申请退货。

直销模式 线下直销模式

将产品交付给客

户后确认收入

线下店铺零售业务： 按商品

转移到客户方的时间

线下团购业务： 按客户

签收单注明的时间

线下店铺零售业务：线

下订单管理系统的销售

订单数据；

线下团购业务：客

户签收商品单据

根据国家三包法， 指产品售后7天出现消费者对产

品不满的情况下可接收退货的要求；15天内出现消

费者对产品不满的情况下而接受换货的要求。

线上平台入

仓模式

线上平台入仓

模式

根据合同约定的

对账时间， 收到

电商平台的对账

清单并核对无误

后确认收入

平台方出具对账单时点 平台方出具的对账单

京东：公司接受京东任何理由的退货；终端客户收

到产品之日起，公司开始售后服务工作。

唯品会：不合格产品、档期未销售完毕的、退货

的、自然损耗产品可进行退货。

经销模式 线上经销模式

公司产品已经发

出， 客户签收后

确认收入

买断式：

(1)直接发货给经销商：

1)�直接发货给经销商客

户，公司产品已经发出，发货

频次低且数量少的由经销商

签收后， 按客户签收单注明

的时间确认收入

2)直接发货给经销商客

户，发货频繁且量大的发货，

双方核对确认发货对账结果

后， 按收到经销商确认的对

账单时点确认收入

(2)代经销商发货给其终

端消费者： 按收到经销商确

认的对账单时点

买断式：

(1)�直接发货给经销

商：根据签收单确认的，

客户签收商品单据；根

据对账单确认的， 按经

销商确认的对账单；

(2) �代经销商发货：

按经销商确认的对账单

外包装质量异议应在到货后规定期限内提出；产品

制造问题可无条件换货，质保期外付费维修。

根据合同约定的

对账时间， 收到

经销商对账清单

并核对无误后确

认收入

代理式：

收到经销商确认的对账

单时点

代理式： 经销商确认的

对账单

滞销品可无条件退货。

经销模式 线下经销模式

公司产品已经发

出， 客户签收后

确认收入

买断式： 按客户签收单注明

的时间

代理式： 收到经销商确

认的对账单时点

买断式： 客户签收商品

单据

代理式： 经销商确

认的对账单

买断式：外包装质量异议应在到货后规定期限内提

出；产品制造问题可无条件换货，质保期外付费维

修；

若经销商与公司终止合作或因其他不可抗力

影响导致的退货，经销商需向公司提交退货申请并

由公司审议是否批准其退货需求。

代理式：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滞销品允许退

货。

经销模式

国外经销模式

(以 ODM 模 式

为主)

报关出货 ，FOB

模式， 根据报关

单确认收入

收到海关已通过的报关信息

时点

报关单

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非质量问题不允许退货。

如果产品因工艺、材料或设计缺陷 (“退货” )而

退回产品，卖方承担评估和实施后续生产的磨合改

进，费用由卖方承担。

如上表所示，线上直销因平台规则，以七天内无理由退货为主，存在验收后仍可无条件退货的条款；

平台入仓模式因平台规则有验收后仍可无条件退货的条款；代理式经销商滞销品可退货。

（1）直销模式

国内直销包括线上直销和线下直销。 公司设立网上自营店或者线下自营店直接销售给终端客户，并

录入订单管理系统确认收入。

1）国内线上直销：根据目前一般电商销售业务的收入确认惯例，在客户签收货物之时，货款已经支

付，客户取得了商品实物和法定所有权，客户签收代表着已经接受了商品，签收后实物的毁损、公允价值

变动的风险也都由客户自己承担，即客户签收货物时，已经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因此应在客户签收时确

认收入，收入确认政策具有合理性。

2）国外线上直销：主要通过在国际线上平台开店直接销售产品给客户，例如：国际亚马逊等。 根据目

前一般电商销售业务的收入确认惯例，在客户签收货物之时，货款已经支付，客户取得了商品实物和法定

所有权，客户签收代表着已经接受了商品，签收后实物的毁损、公允价值变动的风险也都由客户自己承

担，即客户签收货物时，已经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因此应在客户签收时确认收入的实现，收入确认政策

具有合理性。

3）国内线下直销:公司直接对接终端消费者，将产品交付给客户时已收取相应款项。 零售过程中，产

品交付且已收取相应款项后，商品所有权上的所有风险与报酬已经转移，公司不再保留对商品的控制权

与所有权，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且经济利益已经流入公司，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其收入确认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

（2）线上平台入仓模式

电商平台入仓模式下，公司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将商品发往电商平台的仓库，由电商平台负责产品

推广、订单管理及后续的物流配送。消费者直接向电商平台下单并付款，电商平台在收到消费者款项后通

过其自有物流或第三方物流向消费者发货(如京东自营、唯品会)�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对账时间，收到电

商平台的对账单核对无误后确认收入。

根据和京东签订的协议，京东验收入库45天后办理对账单，对于入库30天以上未销售完毕的产品为

滞销品，需要办理退货，故进入结算的金额已经将退货数据考虑在内。京东向公司发送确认办理已完结可

付款的订单，公司按照京东对账单上京东确认的数据确认收入，京东也是按照对账单结算付款。

产品所有权自京东平台验收入库后转移至京东，公司此时已将产品的控制权转移至京东，京东出具

对账单后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已经确定，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五条关于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产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的条件且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确认方式一致。

公司以收到电商平台出具的对账单确认收入，收入确认方式合理。 其他上市公司如：张小泉、北鼎股

份、若羽臣在确认与京东销售收入时均以对账单确认收入。

（3）经销模式

客户以自己的名义购进货物，在约定的平台或者区域进行销售，买断式进行购买。

1）国内线上经销

线上经销商以自己的名义购进货物，在网上平台进行销售。

买断式经销商以自己的名义购进货物后自行销售。公司产品发出，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买断式经销

商分两种发货确收情况。

①对于直接发货给经销商客户情况，公司产品发出，发货频次低且数量少的由经销商签收后确认收

入，客户签收后货物控制权即发生转移，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发货频繁且量大的发货，双方核对确认发货

对账单后确认收入，客户签收货物后商品控制权即转移，公司与经销商将货物对账确认无误后，相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公司按收到经销商确认的对账单时点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②对于公司代发货情况，公司根据线上经销商订单，将产品交付第三方物流进行发货。终端客户签收

货物后商品控制权即转移，公司与经销商将代发清单对账确认无误后，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

按收到经销商确认的对账单时点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代理式经销商签收公司发出的货物之后，经双方确认对账无误后，与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与报酬

已进行转移，相关收入可以计量，经济利益预计可以流入公司，成本可以可靠计量，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2）国内线下经销

买断式经销商以自己的名义购进货物后自行销售。公司产品发出，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公司与经销

商的合同中约定公司将货物运输到客户指定地点， 客户签收后货物的毁损和灭失的风险对应转移给客

户，并约定所有权在客户签收时转移。 公司交付的产品为消费者通用的、标准化按摩器材产品，无需特殊

技术对产品进行验收，故公司交付产品对方签收后，公司不再保留相应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

险与报酬已进行转移，相关收入可以计量，经济利益预计可以流入公司，成本可以可靠计量，满足收入确

认条件。

代理式经销商签收公司发出的货物之后，经双方确认对账无误后，与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与报酬

已进行转移给到代理经销商，相关收入可以计量，经济利益预计可以流入公司，成本可以可靠计量，满足

收入确认条件。

3）国外经销：国外经销商购进货物后自行销售；公司国外经销商以ODM模式为主，ODM模式是由

倍轻松负责产品设计及生产，品牌属于经销商。公司境外经销商均为买断式销售模式，对境外经销收入采

用FOB模式报关出货，根据报关单确认收入具有合理性。

（二）列示近三年销售退回的金额、数量，及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是否存在异常波动，不同产品、不同

销售渠道的销售退回情况是否存在差异，说明存在异常波动或显著差异的原因，并说明是否对收入确认

存在重大影响

1、公司各销售模式下的历史全年退货率如下：

单位：万元、台

销售模式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退货金额 收入金额 退货数量

全年退货

率(%)[注]

退货金

额

收入金额 退货数量

全年退货

率(%)[注]

退货金额 收入金额 退货数量

全年退货率

(%)[注]

线上直销 4,259.44 41,757.67

107,

736.00

9.26

4,

733.76

59,

055.99

101,

781.00

7.42 1,689.90 35,258.16

39,

370.00

4.57

线下直销 1,041.99 20,403.65 31,773.00 4.86

1,

563.37

26,

000.65

52,

926.00

5.67 716.27 19,705.64

51,

495.00

3.51

线上平台

入仓

22,585.06

22,

475.29

19,337.78

线下经销 233.06 14,410.76 10,557.00 1.59 350.81

11,

097.65

10,

140.00

3.06 919.36 6,576.90

20,

875.00

12.26

线上经销 399.22 6,980.66 13,186.00 5.41 464.10 6,190.97

16,

157.00

6.97 186.31 5,202.50 6,332.00 3.46

ODM 0.16 2,148.38 34.00 2,500.63 3,391.68

综合退货 5,933.86

108,

286.18

163,

286.00

5.20

7,

112.04

127,

321.18

181,

004.00

5.29 3,511.84 89,472.65

118,

072.00

3.78

[注]全年退货率=全年退货总金额/(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全年退货总金额)

公司2022年至2024年历史全年退货率分别为3.78%、5.29%、5.20%；2023年退货率较2022年增加

1.51个百分点，2024年退货率较2023年退货率减少0.09个百分点。

2024年线上平台入仓退货率基本为零：线上平台入仓为对账后确认收入，相关退货在当期对账单中

已作扣除，不存在因销售退回冲减原确认收入确认的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和京东签订的协议，京东验收入库45天后办理对账单，对于入库30天以上未销售完毕的产品为

滞销品，需要办理退货，故进入结算的金额已经将退货数据考虑在内。京东向公司发送确认办理已完结可

付款的订单，公司按照京东对账单上京东确认的数据确认收入，京东也是按照对账单结算付款。公司实际

确认收入时已经扣减了退货数据，并非将退货金额先在账面确认收入后冲减收入，故无退货数据。

国外经销ODM销售模式下退货率较低：ODM销售模式下客户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一般为返厂维修，

2024年ODM销售模式下客户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进行了少量退货。

线上直销渠道退货率上升，2023年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销售占比提升，平台算法有购后同款低

价推荐，消费者购后被推荐更低价产品会进行退货，新媒体平台主要以达人直播带货为主要销售形式，达

人推荐主要依靠粉丝为主要销售群体销售，在直播间会采用多种促销活动，如福袋，免单，秒杀等方法刺

激消费者购买，相比传统电商京东天猫系消费者更多是自主搜索和决策购买，新媒体平台的退货率高于

京东天猫等传统电商退货率。

2024年因电商大促节期间，受天猫平台后台算法影响，倍轻松产品被推上凑单满减前列，同时受到京

东“国家补贴”影响，平台之间低价竞争激烈，导致天猫退货率进一步提升，整体线上直销退货率增长。

线下直销2024年较2023年退货率下降0.81个百分点，变动较小，2023年比2022年退货率增加2.16个

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受到线上“国家补贴”政策影响，线下价格没有优势，退货率较上期增长。

线下经销2024年比2023年退货率下降1.47个百分点，变动较小，2022年退货率较高主要是2022年公

司线下经销客户十一、中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司、线下经销客户十二受经济下行及营运环境恶化

影响，2022年出货量明显下降，由公司审议后于2022年退货619.05万元。 剔除该部分偶发退货影响后，线

下经销退货率为4.37%。

2、公司各产品品类的历史退货率如下：

单位：万元、台

产品品类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退货金额 收入金额 退货数量

全年退

货率

(%)

退货金额 收入金额 退货数量

全年退

货率

(%)

退货金额 收入金额 退货数量

全年退

货率

(%)

肩部 2,309.41 35,374.14 65,746.00 6.13 3,116.59 48,250.61 77,181.00 6.07 431.84 9,035.27 21,270.00 4.56

颈部 493.83 12,762.90 5,793.00 3.73 971.83 17,472.33 14,388.00 5.27 817.73 23,830.42 18,777.00 3.32

头部+头

皮

1,636.13 23,777.31 19,219.00 6.44 975.78 16,552.25 11,533.00 5.57 606.11 11,282.06 10,111.00 5.10

眼部 550.21 12,728.67 12,024.00 4.14 714.82 19,249.75 12,656.00 3.58 835.28 19,335.51 20,931.00 4.14

腰背部 412.10 10,774.12 11,114.00 3.68 425.45 10,882.38 12,120.00 3.76 280.07 8,314.93 10,004.00 3.26

其他 532.20 12,869.04 49,390.00 3.97 907.56 14,913.85 53,126.00 5.74 540.81 17,674.47 36,979.00 2.97

合计 5,933.86 108,286.18 163,286.00 5.20 7,112.04 127,321.18 181,004.00 5.29 3,511.84 89,472.66

118,

072.00

3.78

公近两年退货金额较高的产品主要是肩部、 头部+头皮产品， 占全部产品退货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66.49%、57.54%。 公司2022年产品退货情况较为分散。 主要是因为公司近两年出现了爆品销售情况，

2022年产品销售较为均衡。

公司肩部产品退货率2024年较2023年变动不大，2023年退货率较2022年增加1.51%， 主要是因为

2023年公司肩部爆款产品机型三系列，迎合了消费者放松斜方肌需求，销售大幅增长，达4.36亿元，占公

司当年销售收入的34.21%，且主要是在抖音渠道销售，故退货率增加。

公司头部+头皮产品近三年退货金额上升，主要是公司头部+头皮产品自2023年推出新品后，2024年

其销售额大幅上升。 但退货率较为稳定，变动较小。

3.各销售模式期后退回情况如下：

销售模式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期后退货金额 期后退货率(%)[注] 期后退货金额 期后退货率(%)[注] 期后退货金额

期后退货率(%)

[注]

线上直销 56.50 0.14 105.24 0.18 56.79 0.16

线下直销 3.95 0.02 0.21 0.00 21.67 0.11

线上平台入仓

线下经销 42.90 0.30 2.29 0.02 7.67 0.12

线上经销 53.19 0.76 9.73 0.16 13.40 0.26

ODM

合 计 156.54 0.14 117.47 0.09 99.53 0.11

[注]期后退货率=当期收入的期后退货金额/(主营业务收入金额+期后退货金额)

2024年期后退货数据：2024年确认了收入，退货退款日期在2025年，公司调整冲减了2024年收入。

2023年期后退货数据：2023年确认了收入，退货退款日期在2024年，公司调整冲减了2023年收入。

2022年期后退货数据：2022年确认了收入，退货退款日期在2023年，公司实际冲减了2023年收入的

数据，并未调整2022年收入金额的统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讲解等相关规定：“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品发

生销售退回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商品收入。 ”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销售退回，应当

根据相关事实和情况判断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还是非调整事项，企业发生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

事项，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已编制的财务报表。 ”

因此，对于已确认收入的产品发生销售退回的，公司在发生时冲减退货当期收入，同时冲减退货当期

营业成本，对于资产负债表所属期间所售产品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之前退回的，公司

根据销售退回的金额重要性确定是否调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金额。 2022年期后退货率均为较低水平，

未对2022年度期后退回金额进行报表调整，公司销售退回对2022年财务报表的影响较小。 2023年、2024

年公司期后退货均已进行了报表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说明12月份确认的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包括主要客户情况、销售内容、交付及验收时间、收入确

认时间及其依据，结合年审会计师截止性测试采取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及结论，说明收入确认的

时点是否准确

1、公司2024年12月确认主营业务收入9,919.62万元，均为按摩仪销售，各模式的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12月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线上直销 3,175.85 32.02

线上经销 886.06 8.93

线上平台入仓 1,480.40 14.92

线下直销 1,400.69 14.12

线下经销 2,734.10 27.56

ODM 242.53 2.44

合 计 9,919.62 100.00

2、线上直销主要平台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平 台 12月收入 收入占线上直销收入比(%) 收入确认时间及其依据

天猫 1,148.72 36.17 客户签收当月确认，依据12月资金账单

亚马逊 1,059.75 33.37 客户签收当月确认，依据12月结算账单

抖音 256.57 8.08 客户签收当月确认，依据12月资金账单

京东 176.60 5.56 客户签收当月确认，依据12月资金账单

小 计 2,641.65 83.18

天猫平台是客户签收确认后(天猫平台客户收到货后超过15天会自动签收)�才会将货款回给商家，资

金账单代表资金已到账且消费者已签收商品，商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已转移给消费者，收入确认政策具

有合理性。 抖音、京东模式均与天猫相同。

亚马逊按客户签收确认后，按一个月为周期给商家出结算单，资金在结算单出具20天内给商家结算；

结算单代表消费者已签收商品，商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已转移给消费者，收入确认时点具有合理性。

3、线上平台入仓主要客户

单位：万元

平 台

12月确认主营业务

收入

收入占线上平台入仓收

入比(%)

交付及验收时间 收入确认时间及其依据

京东自营 1,433.94 96.86 10月-11月 按对账单确认，依据12月出的对账单

唯品会 46.05 3.11 11月 按对账单确认，依据12月出的对账单

小 计 1,479.99 99.97

以京东自营为例，根据和京东签订的协议，京东验收入库45天后办理并发送给公司可结算的账单，故

12月出的对账单是公司在10月-11月发货交付给京东。 公司按照京东结算单上京东确认的数据确认收

入，京东也是按照结算单结算付款。 公司收到京东结算单时，产品的控制权转移至京东、且产品销售收入

金额已经确定，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收入确认时点合理。

4、线下经销前十客户

单位：万元

客 户 12月收入

收入占线下经销

收入比(%)

交付及验收时间 收入确认时间及其依据

线下经销客户一 737.88 26.99 12月 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签收单

上海云旭实业有限公司 504.31 18.45 12月 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签收单

中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司 289.33 10.58 12月 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签收单

线下经销客户四 144.16 5.27

11月中旬-12月中

旬

按对账单确认，依据12月对账单

线下经销客户五 125.59 4.59 12月 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签收单

线下经销客户六 99.24 3.63 12月 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签收单

线下经销客户七 66.89 2.45 12月 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签收单

线下经销客户八 65.65 2.40 12月 按报关单确认，依据12月报关单

线下经销客户九 62.42 2.28 12月 按报关单确认，依据12月报关单

线下经销客户十 61.51 2.25 12月 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签收单

小 计 2,157.00 78.79

公司于2024年11月中旬-12月中旬给线下经销客户四发货，对方在12月与公司确认对账单，公司依

据对账单确认销售收入。

上述经销商除线下经销客户四以外的合作方式均为买断式， 公司产品在12月交付并经客户签收，公

司与经销商合同中约定公司将货物运输到客户指定地点，客户签收后货物的毁损和灭失的风险对应转移

给客户，并约定所有权在客户签收时转移。公司不再保留相应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与报酬

已进行转移，相关收入可以计量，经济利益预计可以流入公司，成本可以可靠计量，收入确认时点合理。

线下经销客户八属于国外经销商，公司产品在12月报关出货。公司通过境外经销商销售产品，和经销

商的合作模式为买断式销售，对境外经销收入采用报关出货，根据报关单确认收入具有合理性，收入确认

时点合理。

5、线上经销前五客户

单位：万元

客 户 12月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收入占线上经销收入

比(%)

交付及验收时间 收入确认时间及其依据

四川欧特科科技有限公司 270.06 30.48 11月底-12月下旬 按对账单确认，依据12月收到的对账单

线上经销客户二 146.57 16.54 11月 按对账单确认，依据12月收到的对账单

线上经销客户三 131.21 14.81 11月底-12月下旬 按对账单确认，依据12月收到的对账单

线上经销客户四 58.12 6.56 11月底-12月下旬 按对账单确认，依据12月收到的对账单

线上经销客户五 49.54 5.59 11月底-12月下旬 按对账单确认，依据12月收到的对账单

小 计 655.50 73.98

四川欧特科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成立，主要做线上销售业务，与倍轻松签订经销合同，合作模式为

买断式， 经倍轻松授权在拼多多平台开设 “倍轻松个护健康旗舰店” 。 四川欧特科科技有限公司也是

wacaco（沃咖科）等品牌的经销商。

线上经销客户二于2019年成立，是盒马鲜生旗下子公司，主要做盒马鲜生平台的供应链管理，与倍轻

松签订经销采购合同，合作模式为代理式经销，产品在盒马鲜生标准店、盒马线上APP上销售。

线上经销客户三于2011年成立，主要做线上销售业务，与倍轻松签订经销合同，合作模式为买断式，

经倍轻松授权在京东平台开设“倍轻松个护健康旗舰店” 、“倍轻松京东自营旗舰店” ；在拼多多平台开

设“倍轻松运动官方旗舰店” 。 线上经销客户三也是美的、海尔、万和、马赫等品牌的经销商。

线上经销客户四于2016年成立，主要做线上销售业务，与倍轻松签订经销合同，合作模式为买断式，

经倍轻松授权在京东平台开设“倍轻松按摩器旗舰店” ；在拼多多平台开设“倍轻松按摩仪旗舰店” 。 线

上经销客户四也是美的、海尔、小天鹅、格力等品牌的经销商。

线上经销客户五于2011年成立，主要做线上销售业务，与倍轻松签订经销合同，合作模式为买断式，

经公司授权在拼多多线上平台开设店铺，店铺名称：倍轻松按摩器材旗舰店。 线上经销客户五也是漫步

者、正负零、聚利时等品牌的经销商。

线上经销客户二为公司代理式经销商，签收公司发出的货物之后，经双方确认对账无误后，与所有权

相关的主要风险与报酬已进行转移，相关收入可以计量，经济利益预计可以流入公司，成本可以可靠计

量，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四川欧特科科技有限公司、线上经销客户三、线上经销客户四、线上经销客户五系公司线上经销客

户，业务模式为：采购倍轻松产品，经倍轻松授权在各电商平台线上开设带“倍轻松” 字样的店铺，线上销

售倍轻松产品，经销商自负盈亏，倍轻松不参与经销商的经营，合作模式均为买断式。

公司直接发给上述线上经销商客户，公司按照与经销商合同中的约定，将货物运输到客户指定地点；

由于发货量大且发货频次较高，公司与经销商约定按月发货后，定期核对发货数量和金额，形成对账单，

经双方确认对账单结果后确认收入。 客户签收货物后商品控制权即转移，公司与经销商将货物对账确认

无误后，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公司按收到经销商确认的对账单时点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收入确认时点合理。

6、ODM模式主要客户

单位：万元

客 户

12月确认主营业务

收入

收入占ODM模式收入比

(%)

交付及验收时间 收入确认时间及其依据

BORK�Import 169.29 69.80 12月 按报关单确认，依据12月报关单

OSIM�International�PTE.�Ltd 73.12 30.15 12月

OSIM�International�PTE.�Ltd海外按报关单确认，依

据12月报关单；OSIM�International�PTE.�Ltd的境内

子公司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签收单

小 计 242.41 99.95

ODM模式主要以国外ODM为主，该模式下客户主要系国外经销商，公司产品在12月报关出货。公司

通过境内外经销商销售产品，且对经销商的销售均为买断式销售，对境外经销收入采用FOB模式报关出

货，根据报关单确认收入具有合理性，收入确认时点合理。

7、线下直销主要客户

单位：万元

客户/店铺 12月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收入占线下直销收入比(%) 交付及验收时间 收入确认时间及其依据

线下直销客户一 56.83 4.06 8月-12月

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收到的签收

单

西安赛格广场店 43.13 3.08 12月

按产品交付转移确收，依据12月产品

交付销售订单

广州机场T2西六店 41.84 2.99 12月

按产品交付转移确收，依据12月产品

交付销售订单

线下直销客户二 25.54 1.82 12月

按签收单确认，依据12月收到的签收

单

上海虹桥高铁2店 25.35 1.81 12月

按产品交付转移确收，依据12月产品

交付销售订单

小 计 192.71 13.76

线下直销客户分为线下直营店铺、团购散单。

以下直销客户一为例，线下直销客户一属于团购客户，公司合同约定客户签收后控制权即发生转移，

公司完成向团购客户交付货物，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12月确认收入的签收单包含8-12月的发货签收，系

由于当期签收单丢失，公司在12月收到客户补回的签收单，导致8-12月的签收商品确认收入在12月，同

年度不同月份跨期，不存在跨年度确认收入。

以西安赛格广场店为例，西安赛格广场店属于线下直营店铺，公司直接对接终端消费者，将产品交付

给客户时已收取相应款项。零售过程中，12月的产品交付且已收取相应款项后，商品所有权上的所有风险

与报酬已经转移，12月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且经济利益已经流入公司，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其收入确认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收入确认时点合理。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上接B056版）

（下转B05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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